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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事故防范预警
（2022年第 10期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2月 23日

年终岁尾及元旦期间全区事故防范预警

年终岁尾，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，冬季低温寒潮、大雾团

雾等极端天气增多，居民用火、用电、用气频率增高，加之疫情

防控影响，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，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。去

年 12月，全区发生各类事故 111起、死亡 107人、受伤 49人；

其中较大事故 3起、死亡 12人、受伤 5人，均高于今年月平均

水平。近期区内外安全事故频发，11月 20日，南宁市兴宁区绕

城高速五塘枢纽处，发生一起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和一辆 7座小

客车碰撞事故，造成 5人死亡、2人重伤。11月 21日，河南省

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，造成 38人死亡、

2人受伤。这些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

进一步做好年终岁尾及元旦期间的事故防范工作，自治区安委会

办公室提出以下事故防控预警：

一、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事故防范。岁末年初历来是道路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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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事故多发期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大客车、

旅游包车、危化品运输车、校车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，突出坡陡

弯急、临水临崖等道路风险管控，深入细致排查整治安保设施缺

失等道路安全隐患，保障道路安全；要加强客货运场（站）源头

安全监管严禁超载、超限车辆上路行驶；要强化路面管控执法，

紧盯“两客一危一货一面一农”车辆，严查“三超一疲劳一酒驾

一毒驾”及违规上路，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行车

安全。

二、进一步加强城市安全运行管理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单

位要切实增强城市安全风险意识，强化风险辨识和防控。要聚焦

大型商场、高层建筑、人员密集场所仓储物流场所、劳动密集型

企业等重点场所，紧盯群租房、城中村、老旧小区、经营性自建

房等低设防区域，重点排查整治违规用火用电用气、违规电气焊

作业、堵塞疏散通道、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隐患问题，及

时消除各类火灾隐患，严防火灾事故发生。加强防范一氧化碳中

毒宣传，防止居民用气、烧炭取暖措施不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事

故。

三、加强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。当前，烟花爆

竹进入生产销售旺季，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自治区安

委会部署要求，切实强化旺季烟花爆竹各环节安全监管，严厉整

治“三超一改”、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等重大安全隐患，严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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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违规运输烟花爆竹行为；严格落实烟花爆竹流向登记管理制

度，严肃查处不能证明合法来源渠道的烟花爆竹；要加大烟花爆

竹“打非”宣传力度，广泛公布举报电话，提高奖励标准，引导

群众自觉抵制、主动举报非法违法生产、经营、运输烟花爆竹行

为，确保烟花爆竹安全生产。要针对岁末年初金和节假日事故防

控的特点，进一步加强危化品、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建筑施工、工

贸行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，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，有效

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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